
深发改规〔2022〕12号

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《深圳市
国际航行船舶保税液化天然气加注业务

试点管理办法》 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 ：

《深圳市国际航行船舶保税液化天然气加注业务试点管理办

法》 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2年10月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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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置能力。

第四章 监督管理

第十条 市发展改革委应建立定期检查及不定期抽查制度，

建立企业的信用档案制度，设立并公布举报电话、电子邮箱或新

媒体平台等方式，接受对违反本办法行为的举报和投诉，并将有

关情况按职责报送相关部门处理。

第十一条 海关、海事、边检、交通运输、生态环境、应急管

理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，加强对保税液化天然气加注行为的事中

和事后监督检查，对保税液化天然气加注试点企业的违法违规行

为进行查处，并按规定将查处情况向社会公开。加注作业所在水

域辖区政府应统筹辖区各部门做好加注过程中的监督管理，强化

应急管理和安全保障，并配合市发展改革委对加注企业开展定期

检查及不定期抽查。

第十二条 保税液化天然气加注业务试点企业在经营过程中

发生违法、违规行为，或出现安全事故、环境污染的，由相关行

政管理部门按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进行处罚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三条 该办法具体实施由市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2年11月10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两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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